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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中院试行审判长负责制近一年，盼自上而下政策支持

去去地地方方化化，，审审判判独独立立难难过过的的坎坎儿儿

作为国内率先向行政化开刀的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试行审判长负责制改革将近一年。2日，该院院长陈陟云接受本报专访时慨叹：“离我预
想的效果还差太远。”宪法赋予法院独立审判权，但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却严重制约了这种权力。公众对三中全会充满满期待，希望能在司法去地方化
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赵兵 发自佛山、北京

去年12月27日，佛山中院
审判长宣誓仪式现场。

佛山中院供图

社会的现状是不管因为多么
大或者多么小的事打官司，不管
有理还是没理，每个人都在挖空
心思托关系走后门。这种现象想
要得到彻底改变，肯定需要一个
漫长过程。

首先，司法机关和政府人员
应该有审判独立的意识，官司输
赢只在庭上判，找谁也没用。然后
老百姓也要普及这种意识，打官
司时才能不再一门心思找人托关
系。等全社会都有了这样的意识，
审判独立才能实现。

实现审判独立

是个漫长过程

吕晋，29岁，自主创业者

1月，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正
式向法院备受诟病的审、判分离
开刀。“通过去行政化，让法官独
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审案者不
定案。”传统模式中，审判长不是
固定职称，案件往往由某位法官
承办，但其裁判意见是否妥当，能
否对外发布还由其上司说了算，
这就导致法官对案件质量负责，
却没有定案权力；而庭长、副庭
长，他们有权通过行政手段，改变
案件定性，却不需承担责任。

“所谓行政化就是审的人不
判，判的人不审。案件审理应该是
谁审理谁判决。”司法部司法研究

所副所长王公义告诉记者。
2012年底，佛山中院内部

选任35名审判长，其中有8名是
曾经的庭长、18名是曾经的副
庭长。他们改变过去只负责庭
务管理、批案的工作状态，重新
操刀办案且最终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
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曾去
佛山中院调研，并将其改革方案
提交给中央政法委。在陈卫东看
来，如果佛山试验成功，可由上向
下推行，但在地方法院，去行政
化、去地方化之路无比难走。

在国内，目前法院系统晋升

的常规渠道就是谋取行政职务，
成为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
该机制形成的悖论就是：最优秀
的法官获提拔不再审案，而留在
一线办案的往往不是最优秀的。

陈陟云曾经选了院里七名副
庭长征求意见，问他们如果把他
们的级别从原来的副科提到正
科，不去做副庭长，而是去做一个
纯粹的审判长，是否愿意？七个人
里有六个人不愿意，其中一名副
庭长反应特别强烈。原来该副庭
长的孩子马上就要大学毕业，如
果没有副庭长的称号，担心很难
帮孩子找到一份好工作。

七个副庭长六个不愿意做审判长

佛山中院审判长陈智扬发
现，同学聚会时，大家谈论的更多
的是行政等级和职务，如谁是科
级处级，谁是庭长院长等，而法官
或审判长的称号显然没分量。

陈陟云也坦言受到了不少阻
力，来自系统内外。“其实我这是
在革自己的命，掌握的院长权力
因此削减不少。虽然我一直强调
要培养法官的独立人格，提升抵
御利益诱惑、权力干扰、情面压力
的能力，但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

空中。”陈陟云觉得，关键是在这
种环境下，如何体现自身价值。

一些国家法官享有崇高地位
和丰厚薪水。佛山中院的最初改
革构想中，也想给予法官显著地
位及相应保障。“这样才能让法官
挺直腰杆工作，守住心中底线和
公平正义。”陈陟云说。

“法官不该有行政级别，应分
为一级法官二级法官，有单独系
列。但官本位思想导致系统内部
也有反对声。一些地方官员也会

产生不平衡心理。”王公义指出。
佛山中院现实保障的改革结

果却大打折扣。“我们设想，称职
的审判长除了能够领到现有收入
外，还可以领到类似绩效奖的奖
励。业绩较好的审判长，每一两年
还能晋升一级，相应地再上调工
资和奖励级别。”陈陟云说，这些
设想对于本地财政而言，完全负
担得起，但实施起来却阻碍重重。
有人问他：“法院审判长拿这么
多，市里其他机关怎么办？”

“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法院是个巨大的利益场，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都想从中分一杯
羹，特别是权力部门。”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基层法院院长表示，
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主要原因就
是外部干预太多。“小到几千块钱
的案子，都要找熟人。”

外部权力和人情世故，给陈
陟云和同事们带来很大困扰。

2008年，陈陟云刚当上院长时，经
常有人来问案件，一年中他收到
一百多张条子。陈陟云通常不加
任何意见，只要求公正处理，以免
影响法官正常办案，然后将审理情
况和结果回馈给相关批条领导。

“我要做的就是尽量帮法官顶住来
自外部的不正当压力。”陈陟云说。

刚开始，佛山市一名领导(现

已判刑)给陈陟云递过很多条子，
最终的裁判结果却往往不称他的
心意，他就向陈陟云抱怨：“你怎
么不给我面子？”一次，该领导在
一个案件上先后给了陈陟云两个
批示，一个请他帮原告，另一个请
他帮被告。“连他自己都忘了。”

“不过，现在递条子的越来越少
了，因为找我也没用。”陈陟云说。

曾经有位领导给原告被告都写了条子

陈卫东说，当前司法公正主
要受到两个要素制约：一是司法
的行政化；二是司法的地方化。这
也是陈陟云最头痛的问题。“很多
人观念上，觉着法院是政府的一
个部门，也就是司法的地方化。”

几天前，陈陟云又接到市里面
的通知，要求去参加一个会议，主
题是行政机构改革，一个纯粹的行
政性会议。“根据国家法律，法院不
是政府的一部分，法院院长不需要
参加这种会议。包括我在内的院领
导，经常不是在政府开会，就是在
去政府开会的路上。”一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基层法院院长表示。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在王公义看来，虽然宪法有
明文规定，但中国司法审判受地
方干涉很多，这主要归因于财政
体制跟官员选拔问题。

很多东西绕不过去。陈陟云
曾经设想，去行政化后，法官享有
法官等级，如果法官去别的政府
部门，可以得到法官等级所对应
的行政级别，就像国企干部去政
府部门一样。但这种尝试在现实
中却行不通。最近，有消息传出，
各地法院可能独立出地方政府和
地方政法委，由各省高院直接领
导，拨款和人事都由省高院决定。
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
布《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

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
力的若干意见》，要求坚决贯彻人
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
法原则，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地
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对于三中全会，陈陟云期望
推出的改革措施可以给予法院在
宪法中应有的地位，实现法院的
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让法院成
为真正守护真理和正义的地方。

不是在政府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减少地方制约

需要财力保障

审判独立强调法官要有不受
外界干涉的办案权。法官站直了，
案件也就公正了。从律师的角度
来讲，我双手赞成审判独立，因为
当今法官断案，经常受到人情、权
力的影响或者干预，律师的才华
得不到施展，也会造成冤假错案。

如果审判独立了，法官会有自
己独立的“审判人格”，当事人的权
利就会得到保障，有利于构建和谐
社会。这需要国家为法院系统提供
充分的财力、物力保障，尽量减少
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制约和羁绊。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整理

法官与公务员

应有所区别

国外的法官都享有崇高地位
和丰厚薪水。我国应该把法官与
公务员有所区别，对于不同人员，
法院内部也要分级分类管理。

法院可以跨区设置，初级法
院由几个县共同设置一个，高级
法院几个省共同设置一个。财政
体制也随之变化，人事财政都由
上级负责，不跟地方挂钩。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
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王公义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

王新亮，37岁，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最高法近期

五提审判独立

“冤假错案的防范
与救济”学术座谈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第三庭庭长戴长林指
出，防范冤假错案要确保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强
调审判公开为原则。

10月12日

10月14日
第六次全国刑事审

判工作会上，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
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的机制。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常
务副院长沈德咏说，要
着力研究司法基础理论
问题，确保人民法院在
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审判权。

10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关于深化司法公开、审
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
点方案，要求在上海、江
苏、浙江、广东、陕西等
开展试点工作。

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
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
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
干意见》，要求坚决贯彻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
审判权的宪法原则。

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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